关于做好我校2010年大学生“村官”选聘工作的通知
各院系、相关部门：

2010年安徽省选聘第三批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（简称大学生“村官”）工作已经开始。根据《安徽省选聘第三批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组通字[2010]24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现就做好我校2010年大学生“村官”选聘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组织领导
学校成立2010年大学生“村官”选聘工作领导组，领导和指导全校的选聘工作。名单如下：

组  长：  李家祥

副组长：  庄丹娅   王国平
成  员：  曾小宝   高  文   陈国平   许竟成   刘铁红   杨和建   黄世平
郑名球   张  辉   王树忠   胡建成   张小明   王有青   刘承红
 徐俊华   刘春安   戴小宁

领导组办公室设在学生处。

二、选聘人数、对象和条件

    （一）、人数：全省1319名。

（二）、对象：选聘范围为30岁以下（1980年5月1日后出生）、全日制专科以上学历的应届毕业生和2008年、2009年毕业的全日制党员本科生。
（三）、条件：

1、基本条件：
（1）思想政治素质好，作风踏实，吃苦耐劳，组织纪律观念强。
（2）学习成绩良好，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。
（3）自愿到农村基层工作。
（4）身心健康。

2、资格条件：
除符合基本条件外，本科应届毕业生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1）、中共党员（含预备党员）；

（2）、担任过学生干部；

（3）、受院（系）、校（含校直部门）以上表彰的优秀学生
专科应届毕业生应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1）中共党员（含预备党员）；

（2）受到院（系）、校（含校直部门）以上表彰的优秀学生干部
三、选聘工作时间与程序

（一）宣传发动（从现在开始到5月底）

1、学校通过校园网、学生处（就业指导中心）网、宣传栏等多种形式，广泛宣传选聘生工作的意义、基本要求和基本程序等；

2、各院系召开毕业生动员大会、班级座谈会，通过电子邮件、短信、电话、网络等各种方式，将选聘生工作文件精神传达到每一位毕业生；

3、各院系要切实开展毕业教育活动，激发广大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就业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情，鼓励符合条件的毕业生积极报名。
（二）网上报名
1、报名时间：毕业生在规定时间内（6月9日9∶00至6月19日16∶00）自行上网报名，逾期不能补报。
2、原则要求：皖籍高校毕业生按照其原籍所在的省辖市，原则上实行定向报名。外省籍的毕业生可根据本人意愿报考。每位毕业生限报一个省辖市。 

3、报名网站：为安徽省人事考试网站，网址为：www.apta.gov.cn（报考人员登录网站后，签署“考录诚信承诺书”，按要求如实、正确填写资格审查表，并上传本人近期免冠正面证件照电子照片，jpg格式，尺寸为295×413像素，大小为20—100kb）。

（三）登记备案（6月9日至6月20日）
应届毕业生和2008、2009届本科毕业生网上报名后，必须到校选聘工作办公室（南校区行政B楼一楼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办公室，电话：2546526）登记备案，并提供符合资格条件的证明材料（没有按规定进行登记备案的，将不能通过资格初审）：

1、应届本科毕业生提供材料：身份证复印件、中共党员（含预备党员）证明（各院系党总支提供）或学生干部证明或“三好学生”、“社会实践先进个人”等获奖证书复印件；
2、应届专科毕业生提供材料：身份证复印件、中共党员（含预备党员）证明（各院系党总支提供）或优秀学生干部证书复印件；
3、2008届、2009届本科毕业生提供材料：身份证复印件、学历证书复印件和党员证明（所在地基层党组织证明）。 

（四）资格初审（6月9日至6月21日）

选聘工作办公室负责对本校应届和2008、2009届本科毕业生的资格初审。按照要求，资格初审工作将在网上进行。主要审查是否具备报考资格条件和是否定向报名。审核内容为：对照选聘对象和条件要求，严格审核毕业生上交的备案材料，以确认毕业生报名资格。

（五）资格查询、网上确认与准考证打印

报名人员于报名后至6月21日16∶00前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站，查询是否通过了报名资格初审。通过资格初审的报考人员于6月22日16：00前按规定的收费标准和要求在网上缴纳40元笔试考试费用，逾期视为自行放弃。完成网上缴费后，于2010年6月30日至7月2日从安徽省人事考试网站及时下载并打印《资格审查表》和准考证。
（六）笔试与面试

笔试时间为7月4日上午8：30-11：00，笔试科目为《行政职业能力测试》和《申论》。面试时间为8月5日。

四、要求及其它
1、选聘生工作是政治性、政策性非常强的工作，各院系要站在实践科学发展观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的政治高度，深刻认识此项工作的严肃性、重要性，要明确工作纪律和落实工作责任制，严谨细致工作，杜绝弄虚作假，确保按要求完成任务。

2、选聘生的待遇及保障政策、管理与服务、笔试、面试、培训上岗等事项，请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站（www.apta.gov.cn）或安徽先锋网（www.ahxf.gov.cn）查询。
未尽事宜，请随时与校选聘生工作办公室咨询。

特此通知

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日
